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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51 號 委員 提案第 2971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申翰、管碧玲、莊瑞雄等 18 人，鑑於目前議員公

費助理之加班費、職業災害保險皆由議員自行支應，導致公

費助理難以實質得到應有之勞動權益；又我國基本工資已逐

年調整，議員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應綜合考量社會薪資成

長比例及地方財政狀況調整酌增，為保持調薪之彈性，毋須

規定總額上限；爰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

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洪申翰  管碧玲  莊瑞雄   

連署人：趙天麟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王美惠  

陳素月  林淑芬  羅美玲  莊競程  沈發惠  

邱泰源  湯蕙禎  陳靜敏  蘇巧慧  吳玉琴  

張宏陸  吳琪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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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得聘用公費助理六人至八人

，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

聘用公費助理二人至四人，

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 

直轄市議會、縣（市）

議會應每年編列每一議員一

定數額之公費助理費及其辦

公事務預算。但公費助理每

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

超過新臺幣八萬元，縣（市

）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

過新臺幣八萬元。公費助理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

相關費用，其加班費、勞工

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

勞工退休金之雇主負擔部分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由

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

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

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前項公費助理費總額，

議會得綜合考量社會薪資成

長比例與軍公教員工待遇調

幅及地方財政狀況調整。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得聘用公費助理六人至八人

，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

聘用公費助理二人至四人，

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

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四

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

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新

臺幣八萬元，縣（市）議會

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

幣八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

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

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

，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一、目前議員公費助理之加班

費、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

保險費、勞工退休金之雇主

負擔部分、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費皆由議員自行支應，導

致公費助理難以實質得到應

有之勞動權益。雖現行條文

明定「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

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但

內政部則以行政函釋的方式

，要求相關費用由議員自行

負擔。爰此，實有必要修正

本條第二項，明確將公費助

理之加班費、勞工保險費、

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退休

金之雇主負擔部分、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費，列入由議會

編列經費支應之項目，以保

障公費助理之勞動權益。 

二、新增第三項。我國基本工

資已逐年調整，議員公費助

理補助費用總額應綜合考量

社會薪資成長比例及地方財

政狀況調整酌增，為保持調

薪之彈性，毋須規定總額上

限，可授權主管機關參照各

社會經濟與地方財政因素再

行調整。 

 

 


